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5 學年度學用品及代收代辦費收費審議暨計價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日期：115 年 04 月 01 日中午 12 時 00 分 

 

貳、 開會地點：本校中興樓第二會議室 

 

參、 主席：蔡俊彥校長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記錄：蔡春鳳 

 

伍、主席致詞： 

(一) 本次會議出席成員符合 110.4.21「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

辦法」修正第三條：任一性別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家

長及學生代表合計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且家長及學生代表

實際出席人數，不得少於會議出席總人數二分之一之規定。 

 

陸、承辦單位報告： 

(一) 115 學年度學用品及代收代辦費項目如彙整表，由各業務單位報告  

     說明後，請委員會審議。 

(二) 115 學年度學用品及代收代辦費項目需採購項目已陸續進行 

     中，請委員會授權學校俟決標後依決標金額收取相關項目費用。 

 

柒、業務單位報告： 

一、教務處：略（詳會議資料 P.1～2頁）。 

二、學務處：略（詳會議資料 P.3～4頁）。 

三、實習處：略（詳會議資料 P.5～7頁）。 



四、總務處：略（詳會議資料 P.8 頁）。 

五、進修部：略（詳會議資料 P.9 頁）。 

捌、審議結果： 

計價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學校所提「115 學年度代收代辦項目彙總表

」所列收費項目及金額（詳會議資料）。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12：25）。 

 

 

 

 

 

 

 

 

 

 

 

 







 



國立屏東高工教務處 115 學年度代收代辦項目彙總表 

 

項目 

名稱 

收費金額(元) 

收費 

對象 

收取方式

及時間 
法令依據或設算公式 

類

別 

辦

理

單

位 

第1學期 第2學期 

寒、暑

假課業

輔導費 

每節$34 每節$34 

日 校 一 、

二、三年級

學生登記參

加且每班超

過20人以上

開班 

另立代收

代付費繳

費單於下

學期註冊

時 收 取 

1. 依據現行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規定收費。 

2. 設算公式：(上課時間：寒、暑假期間) 

每節應付教師鐘點費$550 所收輔導費之 80%用以支付教

師鐘點費，故每節應收輔導費總額：$550÷80%≒$688；

每生每節應繳金額： $688÷每班平均 20 人=$34.4，若班

級人數不夠支應鐘點費，以實際收費金額支付鐘點費。 

3. 以實際開課節數計算。(依規定寒假不超過 40 節，暑假不

超過 120 節)。 

代

收

代

付 

教 

務 

處 

平時課

業輔導

費 

 

每節$34 每節$34 日校學生 

另立代收

代付費繳

費單於期

初 收 取 

1. 依據現行國立高級中學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規定收費。 

2. 設算公式：(上課時間：學期中) 

每節應付教師鐘點費$550 所收輔導費之 80%用以支付教

師鐘點費，故每節應收輔導費總額：$550÷80%≒$688；

每生每節應繳金額： $688÷每班平均 20 人=$34.4。 

3. 以實際開課節數計算。(依規定每班上課總節數不超過 90

節)。 

代

收

代

付 

重補修

學分費

(專班) 

每學分 

$240 

每學分 

$240 

日校重補修

學生 

另立代收

代付繳費

單於成績

評定並經

學生申請

後收取 

依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公布之《國立暨台灣省私立高級中學

學生重修學分補充規定》收費，專班以授滿 6節課為 1學分，

自學班以 3節課為 1學分，每學分$240，重修學生應繳交學

分費為$240×重修學分數。 

代

收

代

付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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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名稱 

收費金額(元) 

收費 

對象 

收取方式

及時間 
法令依據或設算公式 

類

別 

辦

理

單

位 

第1學期 第2學期 

補充教

材印刷

費 
100元 100元 

日校一、

二、三年級

學生 

另立代收

代辦費繳

費單於期

初 收 取 

1. 學用品及代收代辦收費標準計價審議委員會會議通過再

收取並公告之。 

 

代

收

代

辦 

教 

務 

處 

模擬考

費用 

每次暫訂

$185 

(共五次) 

 三年級學生 

另立代收

代辦費繳

費單預定

於9月份收

取 

1.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收費。 

2. 依據學生之調查表辦理。 

3. 收費以學年計。 

4. 本項收費含英語閱卷費用 30元。 

5. 尚未辦理招標，視招標結果收費。 

代

收

代

辦 

書籍費 

視各科各

年級實際

訂購書目

收費 

視各科各

年級實際

訂購書目

收費 

日校、進修

部學生 

另立代收

代辦費繳

費，學期註

冊時收取 

1. 尚未辦理招標。 

2. 視招標結果收費。 

代

收

代

辦 

電子學

生證

(一卡

通)製

卡工本

費 

$100 

日校一年級

學生 

另立代收

代辦費繳

費，學期註

冊時收取 
1.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收費。 

2. 依據學生之調查表辦理。 

代

收

代

辦 

 

二、三年級

轉、復學生 
現金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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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高工學務處 115 學年度代收代辦項目彙總表 

編號 項目 金額(元) 備註 

1 學生平安保險費 
去年公告 233 

依教育部公告 

1. 教育部核定金額後再收取並公告之。 

2. 全校(日校、進修部)收取(分上、下學期)。 

2 游泳池水電及管理費 150 元/一學期 

1.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辦理。 

2. 學用品及代收代辦收費標準計價審議委員會會議通過再收取並公告之。 

3. 全校(日校)收取(分上、下學期)。 

3 家長會費 100 元/一學期 

1. 依據《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及《高級中等學校向

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辦理。 

2. 家長會費：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規定，以學生家長為單位。 

3. 全校(日校、進修部)收取(分上、下學期)。 

4 畢業紀念冊 
去年招標 630 

重新招標(680) 

1.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辦理。 

2. 學用品及代收代辦收費標準計價審議委員會會議通過再收取並公告之。 

3. 僅三年級同學(日校、進修部)下學期收取。 

5 校外教學 
去年招標 5500 

重新招標(5800) 

1.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辦理。 

2. 學用品及代收代辦收費標準計價審議委員會會議通過再收取並公告之。 

3. 僅日校三年級參加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6 新生健康檢查 
112 年招標 470 

(重新招標 700) 

1.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辦理。 

2. 學用品及代收代辦收費標準計價審議委員會會議通過再收取並公告之。 

3. 僅一年級參加同學上學期收取(日校、進修部)。 

7 活力青年成長營 
去年招標 3000 

重新招標(3300) 

1.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辦理。 

2. 學用品及代收代辦收費標準計價審議委員會會議通過再收取並公告之。 

3. 僅日校一年級參加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8 團膳午餐費 
去年 58(每餐) 

重新招標(65) 

1. 學用品及代收代辦收費標準計價審議委員會會議通過再收取並公告之。 

2. 日校參加團膳同學(分上、下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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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高工教官室 115 學年度代收代辦項目彙總表(非招標) 

編號 內容 金額 說明 

1 
學生宿舍住宿費用(內含水電冷氣等費用) 

(住宿費 3700+冷氣 700) 
4400 元/一學期 住宿學生繳交(區分上、下學期繳交)代收代付 

2 腳踏車停車費 45 元/一學期 

依《囼立暨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徵收學費用應行

注意事項》第二條第(三)款規定 最高不得超過 45元。 

 

日校騎腳踏車學生繳交(區分上、下學期繳交) 

3 機車停車費 110 元/一學期 

依《囼立暨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徵收學費用應行

注意事項》第二條第(三)款規定 最高不得超過 110

元。 

 

日校、進修部騎機車學生繳交(區分上、下學期繳交) 

4 汽車停車費 500 元/一學期 進修部開車學生繳交(區分上、下學期繳交) 

5 
全民國防教育-實彈射擊體驗移地訓練課程     

(交通費 200 元及保險費 40 元) 
240 元 二年級學生繳交(日校) 

 

 

 

 

教官室 

4



國立屏東高工實習處 115 學年度代收代辦項目彙總表 

項目 

名稱 
收費金額(元) 

收費 

對象 

收取方式

及時間 
法令依據或設算公式 

類

別 

辦理

單位 

技能訓

練輔導

費 

每節 

$34元 

 

每節 

$45元 

檢定訓練學

生 

另 立 代 收

代 辦 費 繳

費單，下學

期 註 冊 時

收取 

1. 依據現行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高級中等學校向

學生收取費用辦法暨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

用補充規定，作為技檢輔導費計價原則。 

2. 設算公式：技能輔導費在支付教師鐘點費(每節$550 元)不得

低於所收費用總額 80%，故每節應收輔導費總額為$550 元

÷80%≒688 元；每生每節應繳金額為$688 元÷每班平均 20 人

≒34 元。 

為$688 元÷每班平均 15 人≒45 元。 

代

收

代

付 實 

習 

處 

各科新

生實習

工具 

依決標金額收取 

各科日夜校

新生、汽車、

土木科(含二

年級) 

另 立 代 收

代 辦 費 繳

費單，上學

期 註 冊 時

收取 

決標金額請參閱第 6-7 頁，視招標結果收費。 

代

收

代

辦 

 

實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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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高工實習處 115 學年度代收代辦實習工具一覽表(未招標) 

編號 項目 預估金額(元) 備註 

1 電子科(日校) 3109 
1. 一年級日校每位學生，另立代收代辦費繳費，上學期註冊時收取。 

2. 依登記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2 電子科(進修部) 2664 
1. 一年級進修部每位學生，另立代收代辦費繳費，上學期註冊時收取。 

2. 依登記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3 電機科(日校) 3400 
1. 一年級日校每位學生，另立代收代辦費繳費，上學期註冊時收取。 

2. 依登記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4 電機科(進修部) 2450 
1. 一年級進修部每位學生，另立代收代辦費繳費，上學期註冊時收取。 

2. 依登記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5 機械科(日校) 9340 
1. 一年級日校每位學生，另立代收代辦費繳費，上學期註冊時收取。 

2. 依登記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6 汽車科(日校一年級) 450 
1. 一年級日校每位學生，另立代收代辦費繳費，上學期註冊時收取。 

2. 依登記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7 汽車科(日校二年級) 1200 
1. 二年級日校每位學生，另立代收代辦費繳費，上學期註冊時收取。 

2. 依登記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8 汽車科(進修部二年級) 450 
1. 二年級進修部每位學生，另立代收代辦費繳費，上學期註冊時收取。 

2. 依登記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9 化工科(日校) 60 
1. 一年級日校每位學生，另立代收代辦費繳費，上學期註冊時收取。 

2. 依登記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10 製圖科(日校) 5066 
1. 一年級日校每位學生，另立代收代辦費繳費，上學期註冊時收取。 

2. 依登記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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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製圖科(進修部) 2770 
1. 一年級進修部每位學生，另立代收代辦費繳費，上學期註冊時收取。 

2. 依登記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12 建築科(日校) 3515 
1. 一年級日校每位學生，另立代收代辦費繳費，上學期註冊時收取。 

2. 依登記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13 土木科(日校一年級) 660 
1. 一年級日校每位學生，另立代收代辦費繳費，上學期註冊時收取。 

2. 依登記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14 土木科(日校二年級) 2705 
1. 二年級日校每位學生，另立代收代辦費繳費，上學期註冊時收取。 

2. 依登記同學上學期收取，視招標結果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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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高工總務處 115 學年度代收代辦項目彙總表 

項目 

名稱 

收費金額(元) 
收費 

對象 

收取方式

及時間 
法令依據或設算公式 

類

別 

辦理

單位 第1學期 第2學期 

冷氣使

用及維

護費 

日校

700元 

 

進修部

350元 

日校

700元 

 

進修部

350元 

全校收取 
上、下學期

繳交 

1.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第六

條第(三)款辦理，每學期以 700 為上限。(冷氣電費 500 元+維護

費 200 元) 

2.學用品及代收代辦收費標準計價審議委員會會議通過再收取

並公告之。(本校冷氣為儲冰式冷氣)。 

代

收

代

辦 

總 

務 

處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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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高工進修部 115 學年度代收代辦項目彙總表 

項目 

名稱 
收費金額(元) 

收費 

對象 

收取方式

及時間 
法令依據或設算公式 

類

別 

辦理

單位 

校外參觀 6,700元 

各年級有意

願參加的學

生 

活動前兩

個月向參

加學生收

取(進修

部) 

1. 招標議價(約)。 

2. 活動前兩個月向參加學生收取(進修部)，視招標(議價)結果

收費。 

代

收

代

辦 

進 

修 

部 

 

 

 

 

 

 

 

 

 

 

 

 

 

 

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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